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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体育局等部门关于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

养工作意见的通知  

 
(闽政办〔2009〕162 号) 

   

  各设区市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省体育局等五部门制定的《福建省关于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已经省人民政府

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九年十月十五日 

  福建省关于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 

  省体育局 省编办 省教育厅 

  省公务员局 省财政厅 

  （二○○九年十月） 

  为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中发〔2007〕7

号），落实国家体育总局《奥运争光计划纲要》，切实加强我省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力度，确保竞技体

育可持续发展，加快体育强省建设步伐，结合我省实际，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围绕以保持我省竞技

体育可持续发展，建设体育强省为总体目标，以选拔和培养优秀体育苗子参与国家奥运争光计划为主

线，充分发挥举省体制的优势，全面加强我省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坚持以改革和发展为动力，以

培养输送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为主要任务，以“科学选才，打牢基础，系统训练，积极提高”为指导

方针，努力发挥现有少年体校、体育运动学校培养体育后备人才的带头作用，不断挖掘县（区）级少

年体校和体育传统校、体育特色校、青少年俱乐部的潜力，在合理规划、健全制度、加强管理、提高

效益上狠下功夫。与时俱进，开拓进取，不断推动我省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向高水平发展，为带动

群众体育、体育产业的全面发展奠定基础。 

  二、总体目标 

  争取在2012年前，逐步建立起与我省竞技体育发展相适应，以省、市体校为龙头，以县（市、

区）体校为骨干，以体育传统校、特色校和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为基础的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不断



提高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效益。力争在2012年底，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由现在的10所，发展到

15所，实行集中训练、集中食宿的“二集中”以上的少体校由现在的16所，发展到50所以上，各类体

校在校生由现在的13000人，发展到18000人，体育传统校由现在的78所，发展到100～150所。青少年

俱乐部从现在78所发展到100所。 

  三、主要措施 

  （一）加快省少体校建设。省少体校作为已连续两个周期被国家命名的“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

地”，先后培养出多名奥运会、全运会冠军和一大批竞技体育优秀人才，为我省竞技体育的发展做出

了积极的贡献。当前必须加快新校区建设速度，争取在2011年底前完成基础设施建设，2012年底前搬

入新校区。在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要同步做好项目扩展、科学选才、高中班设置、教练员培训等工

作，并积极探索联合办学、异地办班、扩大生源的途径;要做好优秀教练员引进和招聘工作，抓好教练

员队伍建设，提高执教和训练水平;要抓好重点项目、重点队员训练和培养，突出优势项目的品牌效

益。在项目发展规模上争取由现在11个项目发展15个项目以上，在校生由现在的500人，发展到1000人

以上。力争打造成为全省培养体育后备人才的示范基地，力争建成全国一流的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

才基地和闽台青少年体育交流中心。 

  （二）抓好设区市体校的全面建设。要将各设区市少体校作为培养体育后备人才的主阵地，进行

全面建设。福州、泉州、南平、龙岩、宁德市少体校新周期已被国家命名为“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

地”，要抓住机遇，加快建设速度，重点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加大投入，在教练员执教能力上狠下功

夫，在学生数量上再上规模，努力培养在国际、国内有竞争能力的顶尖队员，充分发挥带头和示范作

用，提高办学效益。要争取在2012年新周期评估中，厦门、漳州、三明、莆田4所体校能在大赛成绩、

科学选才、输送人数、设施建设等方面达到国家标准，争取入围国家体育总局命名的“高水平体育后

备人才基地”。厦门市要加大对市体育运动学校建设的检查和监督，加快建设速度，力争在2012年底

完成新校区建设。福州市体育运动学校要尽快启动海峡西岸体育中心新校区建设。龙岩、南平、三明

市少体校要逐步改善训练设施和训练场馆与培养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不相适应的状况，不断改善办学

条件，发挥山区优势，创造有特色的办学方式。 

  （三）突出县（市、区）少体校建设，夯实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基础 

  1.加强对县（市、区）少体校的领导。要在当地政府领导下，由体育和教育行政部门按职责分

工，密切配合、加强管理，将少体校纳入九年义务教育体系，加快培育体育后备人才。为保证义务教

育的教学质量，少体校纳入九年义务教育体系应经当地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按规定配足配齐各学

科教师和教学仪器设备，保证文化学习的课时。体育行政部门应合理安排好训练时间，调整好学习与

训练的矛盾，重点在打牢基础、输送体育人才和日常管理上下功夫，提高学生的训练成绩。 

  2.进一步加强少体校师资力量。要根据当地财力物力等实际情况，充分发掘地方优势项目，合理

配备专业教练员，可选拔符合条件的优秀运动员担任教练员，也可聘请符合国家规定的教师、教练员

任教。清理教练员编制，严禁挪用教练员编制或教练员担任非本职专业。 

  3.合理设置运动项目。要在全运会设项范围内，以设置符合福建运动项目特点、具有传统优势的

项目为主。项目数量不少于3个，在校人数不少于60人以上，有条件的可扩大项目规模。 

  4.提升少体校训练形式。各少体校的训练形式应更多地采取集中食宿、集中训练的“二集中”方

式，文化学习以挂靠中、小学为主。各设区市在2012年前实行“二集中”的少体校要力争达到60%以

上。省体育局将重点对由“一集中”升为“二集中”的少体校进行经费补助。有条件的县（区）可采

取“三集中”（训练、学习、食宿）方式，以确保统一管理，统一训练，统一伙食标准，确保训练质

量。 

  5.加大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经费投入。政府举办的少体校、体育运动学校经费要列入本级财政预

算，并和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和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情况相适应。积极改善少体校训练场馆和训练设施滞

后的现状，确保训练场馆和器材符合训练要求。大型体育场馆和校舍建设应列入当地建设规划。 



  6.充分利用体彩公益金扶持体校建设。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应确保一定比例体育彩票公益金

用于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以加大少体校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训练条件、补助运动员伙食费和参赛经费

等。 

  7.提高少体校伙食标准。体校学生、教练员的伙食标准原则上不低于三类灶标准。 

  8.明确收费标准。体校学生收费标准必须符合当地物价、财政部门的规定。 

  9.严禁使用兴奋剂。认真落实反兴奋剂有关规定，体校学生违禁者按照国家体育总局和省体育局

的有关规定处罚。 

  （四）贯彻“体教结合”，完善体育传统校、体育特色校培养体育后备人才的运行机制 

  教育和体育部门密切配合重视抓好学校体育活动，积极开展好以下活动： 

  1.组织体育传统校比赛。教育和体育部门在完成新一周期体育传统校、体育特色校的认定工作

后，体育与教育部门联合，每年要组织体育传统校项目竞赛。 

  2.举办学生运动会。体育和教育部门联合每3年组织一次全省中学生运动会，每4年组织一次大、

中专学生运动会，增强青少年学生身体素质，为选拔体育后备人才广开渠道。 

  3.支持各级体校建设。教育部门要积极支持各类少体校、体育运动学校学生的文化课学习，抓好

体育传统校、特色校的体育普及和竞赛工作，共同培育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体育后备人才。 

  4.抓好学校体育工作。教育部门要将学校体育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学

生阳光体育运动”，推动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的要求落到实处。以体育竞赛活动为载体，努力构

建学校体育竞赛活动网络，为发现和培养体育后备人才奠定坚实的基础。 

  （五）建立体育后备人才多元化培养机制 

  积极鼓励建立社会办体育、学校办运动队、俱乐部培养体育后备人才的多元化机制。要积极依托

社会力量培养体育后备人才，鼓励民营学校、单项体育学校、大中专学校、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培养体

育后备人才，力争创造培养体育后备人才的多元化机制。 

  1.充分发挥我省民营学校的优势。各级各类民营学校要积极为竞技体育培养后备人才，体育部门

要主动协助他们开展教练员培训、省内外竞赛、等级和职称评定工作，帮助其提高学校管理水平和专

业培训质量，疏通向上一级输送优秀运动员的渠道，为我省培养体育后备人才开辟新的路径。 

  2.支持大中专学校成立运动队。大中专学校要充分利用学校管理和组织上的优势，尽量发展如球

类等集体项目，积级参加国内外竞赛，为我省优秀运动队选才拓展路子。 

  3.鼓励社会办体校。积极倡导各市体育部门和有实力的企业办单项体育运动学校，各级政府和体

育部门要在教学、场地、器材等方面进行扶持，在竞赛、运动员输送等方面给予帮助，协助他们共同

培养体育后备人才。 

  4.加强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建设。要多增加一些有利于青少年专项训练和地方特色的俱乐部，如田

径、游泳、举重、羽毛球、跆拳道等项目，有计划地组织竞赛，对达到成绩要求的队员按省规定颁发

证书、评定等级、向上输送，发挥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培养和发现体育后备人才的应有作用。 

  （六）进一步加大奖励力度，逐步完善奖励机制 

  为充分调动各级少体校、体育运动学校培养体育后备人才的积极性，进一步挖掘选苗、育苗、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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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的潜力，要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精神和物质奖励相结合，以增强培养体育后备人才的活力。 

  1.完善教练员输送奖励机制。体育行政部门重点对各级少体校培养、输送优秀运动员作出突出成

绩的教练员进行奖励。教育和体育行政部门重点对传统项目学校、体育特色学校培养、输送优秀运动

员作出突出成绩的教练员给予奖励。 

  2.调动基层教练员积极性。以四年为周期，在奥运会举办年开展评选优秀运动员输送单位、优秀

基层教练、优秀少体校校长和优秀学校体育教师活动，树立典型，激发基层少体校和教练员的工作热

情，把更多的优秀体育苗子输送到省优秀运动队。 

  3.开展“福建省高水平训练基地”评估工作。以四年为周期，在全运会举办后一年，开展“福建

省高水平训练基地”评估工作，并对命名的训练基地进行奖励。 

  四、组织保障 

  各级人民政府要把培养体育后备人才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事业，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

规划，列入议事日程，履行好指导、协调、监督和服务等职责。各部门要加强对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

作的领导和扶持力度，体育部门要抓紧制定体育后备人才发展规划，各相关部门要在资金、政策上予

以扶持。各地要组织体育、教育、文化、财政和建设部门认真研究本地区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规划，分

阶段、分步骤、有重点地新建、扩建、改建少体校的基础设施,完善训练条件，逐步缩小与全日制中、

小学的差距；有条件且没有少体校的县（市、区），要尽快启动建设工作，力争在2012年底前开始招

生训练；经济欠发达县可依托条件较好的中、小学，采取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方式，以 “体教结

合”的方式解决培养体育后备人才问题。要按有关规定统筹解决好少体校的编制和经费问题，保证必

要的师资力量和稳定的资金来源，确保我省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的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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